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46號

原      告  劉嘉享  

訴訟代理人  林怡伶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潘欣慈  

被      告  林俊男  

前列三人

訴訟代理人  楊博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應提繳新臺幣44,112元至原告於勞

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63,272元，及

自民國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89，餘由原

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凱譯紗婚絲有限公司如

分別以新臺幣44,112元、新臺幣463,272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

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提撥新

臺幣（下同）44,112元勞工退休金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

戶。㈡被告應給付原告527,38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訴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費用由被告負擔。嗣於訴狀送達後，於民國113年1月25日言

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為：㈠被告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下

稱凱譯紗公司）應提撥44,112元勞工退休金至原告退休金個

人專戶。㈡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64,113元，被告三人

應連帶給付原告463,272元整，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訴訟費

用由被告負擔（見本院卷㈠第267頁）。核原告上開所為聲

明之變更，係就原告、被告凱譯紗公司間僱傭關係之同一基

礎事實為請求，揆諸前開說明，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106年8月23日起至110年4月6日止，受僱於被告凱

譯紗公司，自106年8月23日起至109年間擔任網路行銷部

網路行銷人員及網路部主任，負責被告凱譯紗公司網路行

銷及庶務事項，並自109年8月7日起擔任網路行銷人員兼

任會計部會計出納，同時負責網路行銷及公司會計出納事

項；表定工作時間為8小時（下稱系爭勞動契約）。

（二）原告、被告凱譯紗公司原約定原告休假日為每周日，然被

告凱譯紗於原告在職期間，以各種名目緣由要求原告需於

周日出勤處理公司事務，平日亦曾時常於下班時間甚或半

夜致電予原告，要求原告需立即處理公司事務。原告見公

司多次就其要求確實給予休假時間，並就加班時間依法給

予加班費等均未有積極作為，原告遂於110年4月6日終止

系爭勞動契約。然原告於離職後查詢其勞工保險投保狀況

後發現，被告凱譯紗公司於原告任職期間竟未據實為原告

投保勞工保險，並未依實領薪資提撥勞工退金，是以被告

有諸多違反勞動契約及法令之行為。

（三）依據原告與被告凱譯紗公司之系爭勞動契約，被告凱譯紗

公司應給付原告下列款項：

　　⒈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計

算方式如附表三，見本院112年度勞補字第18號卷第89、

90頁，下稱補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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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特休未休

折算工資39,145元（計算方式如附表四、五，見補字卷第

91-125頁）。

　　⒊資遣費64,113元。

（四）被告潘欣慈為被告凱譯紗公司登記負責人；被告林俊男為

被告凱譯紗公司之實質負責人，其等怠於注意對於被告凱

譯紗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未給付足額工資，致原告受有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規定，被告潘欣慈、林俊男就前述平日加班費210,769

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

元，以上共463,272元應與被告凱譯紗公司負連帶清償之

責。

（五）聲明：

　　⒈被告凱譯紗公司應提撥44,112元勞工退休金至原告退休金

個人專戶。

　　⒉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64,113元，被告三人應連帶給

付原告463,272元整，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抗辯：

（一）原告請求平日加班費210,769元部分：

　　⒈依《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23條【被證10】：

「本公司依第二十二條辦理後，因工作需要加班時，加班

人員應填寫『加班單』，經權責主管核准後交加班人員憑

以加班。」可知被告公司設置有加班申請制，如未有經權

責主管核准即自行加班，應不可作為申請加班費之依據。

　　⒉查原告僅係主張「平日亦曾時常於下班時間甚或半夜致電

予原告，要求原告需立即處理公司事務」，或是「每日實

際工作時間扣除休息時間，每工作日均逾法定工作時數而

有超時加班1小時之情」，惟被告是否有於下班時間或半

夜致電予原告之事實？每日超時加班1小時是否因個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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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習慣、能力、時間安排及態度等多項因素所導致延長

工時？皆未見其他舉證，被告又設置有加班申請制，原告

身為被告公司之會計人員，自不得諉為不知有該制度之設

計，是其未使用加班申請制，自不得事後以單純有超過正

常工時之打卡時間，而得主張有加班事實並得請求加班

費。　　　　　　　　　

（二）原告請求假日加班費213,358元部分：

　　　查原告薪資單中有「底薪」、「其他津貼」及「工作獎

金」，原告早已在任職時經由負責人告知「其他津貼」及

「工作獎金」為事先給付之加班費總額，故事後每個月不

會再另外給付加班費，且原告也未曾在任職中反應過加班

費，除非已有超越原先議定之法定時數，才會另外給付加

班津貼，故原告應不得更行請求例、休假日及備勤等工

資。　　　　

（三）就原告請求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

人專戶部分：

　　　被告既已採取薪資總括制，自應就不足額部分補足，故就

原告主張「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 元至原告退休金個人

專戶」部分，不爭執。 

（四）就原告請求「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部分：查本院

另案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給付薪資案，即顏信緯提告被

告凱譯紗公司給付薪資案中，證人即被告公司員工陳代

璇、戴于翔皆，皆證述【被證3】被告公司會將特休未休

畢之特休假轉換為現金後，擇日給付予該員工，故原告僅

單純主張自己未曾使用特休，而欲主張得請求該部分之工

資，應無理由。　　　　　　

（五）就原告請求資遣費64,113元部分，查就原告請求「資遣費

64,113元」部分：查原告為自行離職，此部分已有原證三

服務證明書備註欄位可稽，且原告於另案即臺南地檢署

（公股）110年度他字第3782號之訊問筆錄内亦自承其為

自行離職，自不得向原告請求資遣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六）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其自106年8月23日起至110年4月6日止，受僱於

被告凱譯紗公司，自106年8月23日起至109年間擔任網路

行銷部網路行銷人員及網路部主任，負責被告凱譯紗公司

網路行銷及庶務事項；並自109年8月7日起擔任網路行銷

人員兼任會計部會計出納，同時負責網路行銷及公司會計

出納事項；表定工作時間為8小時等情，業據提出原證3服

務證明暨名片、原證4原告任職期間月打卡明細表、原證6

原告任職期間每月工資明細表為證（見補字卷第37-28

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㈠第297、298頁），

此部分應可認定為真正。

（二）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未依法據實提撥勞工退休金而

有違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未依勞基法為例假日休假

及休息時間，及特休假未依法給付加班費而有勞基法第14

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事由，原告於110年4月6日終止兩

造系爭勞動契約，是否屬實？經查：

　　⒈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

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

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

款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

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

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

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尚有疵累，亦

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與被告凱譯紗公司間之系爭勞動

契約於110年4月6日終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主張

終止之原因以原告以被告凱譯紗公司有勞基法第14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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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5、6款為由，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然為被告所否認，

則原告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經查：

　　　⑴原告為自願離職，此有原告提出之服務證明書所載明

（見補字卷第37頁）。

　　　⑵關於原告離職之經過，業經證人江宜庭到庭證稱：

「（問：在任職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是否知道有一位

劉嘉享？）知道，他是教我的會計。（問：你任職過程

中，是否知道他離職的事情？）我知道，好像就是因為

他要離職，所以公司要找壹個新的會計，我才會過去上

班。（問：是否知道他離職的狀況？是主動離職或公司

資遣？）…他好像提前離職，他好像原本要做到四月

多，可是那時他離職那天好像他出去外面接了電話，他

就進來開始收自己的東西說他要走了，我們就問他發生

什麼事情，他就說老闆不相信他，所以他不想再做下

去。」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7、398頁），其證詞與原

告主張不符，不能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⑶再查，被告林俊男對訴外人顏瑋信提起妨害秘密之刑事

告訴，原告曾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偵查時到庭做證，

證稱：「林俊男是我前公司的老闆，顏信緯是之前的同

事，顏信緯比我早離職，我於110年4月初離職。」等

語，此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

他字第2855號偵查卷宗核閱無誤（見該卷第215頁），

原告未提及係因被告凱譯紗公司未給付工作報酬，或違

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而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⑷又查，原告於離職一年後之111年4月25日與被告凱譯紗

公司進行調解，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250,000元、未據

實申報勞保之退休金50,000元，此有原告提出之臺南市

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暨調解紀錄可按（見補

字卷第19-22頁），亦未提及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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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綜上，原告於本件訴訟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未依法據實提

撥勞工退休金，未依勞基法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未休

特休假工資，而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事

由，原告方110年4月6日終止兩造終止系爭契約，然又稱

「原告於離職後查詢其勞工保險投保狀況後發現，被告公

司於原告任職期間竟未據實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並未其

依實領薪資為級距提撥勞工退金」（見補字卷第12頁），

又稱「110年間，被告林俊男要求原告擔任被告公司之形

式負責人，原告擔憂法律爭議問題而不願提供其名義，後

續遭被告林俊男威脅，原告無法接受被告林俊男之處置，

故而離職。」（見本院卷㈠第443頁），前後主張不一。

而由前述證人江宜庭之證詞，及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時

未主張依勞基法相關規定終止僱傭契約及請求資遣費，自

難推認原告在110年4月6日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

款之事由而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僅能認原告係自請

離職之意，其意思表示到達被告凱譯紗公司，經被告凱譯

紗公司承諾，出具服務證明書（見補字卷第37頁）而生系

爭勞動契約終止之效果。原告主張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第6款規定，於110年4月6日終止系爭契約，為

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應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元至

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計算方式如附表三，見補字卷

第89、90頁），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

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

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

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

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

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

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

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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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

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

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

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

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

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未原告提撥足額之退休金，被告

應補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

戶，此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㈠第319頁），原告之

主張堪可採信。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提撥44,112元至原告

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資遣費64,113元，

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資遣費之請求，係以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

書，或勞工依同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時，始有其適用，

此觀勞基法第16條、第17條之規定自明。

　　⒉經查，原告主張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

止勞動契約為不可採，經本院認定如前，兩造係合意終止

雙方之系爭勞動契約。原告既係自行請辭獲准，不符合上

開請求資遣費之要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64,113元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平日加班費

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計算方式如附表四、

五，見補字卷第91-125頁），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

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⑴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

給3分之1以上。⑵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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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

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

上；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

休息日；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

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

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

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

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

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

39條定有明文。

　　⒉原告、被告凱譯紗公司間之系爭勞動契約，表定工作時間

為8小時，此為兩造所不爭執。雖被告凱譯紗公司抗辯系

爭勞動契約為薪資總括制，且依被告公司之工作規則，採

經權責主管核准後，加班人員憑以加班，原告未經核准，

不得請求加班費云云。經查：

　　　⑴被告凱譯紗公司主張原告之薪資為總括制，原告只有在

每週平日及假日延長工作超過54小時後，才算加班，以

此計算原告得請求之加班費為125,214元（被證10，見

本院卷㈠第511-519頁），並聲請由員工江宜庭作證。

經查，江宜庭到庭證：「（問：是否曾經任職過凱譯紗

婚紗有限公司？）對，期間是110年3月至110年4月中，

大概工作壹個月的時間。（問：到被告公司任職時，何

人面試？）老闆林先生，名字不知道。（問：當時應徵

什麼工作？）會計，每月薪水三萬二、壹個月休假六

天。（問：若該六天假沒有休，如何處理？）印象中會

給休假時間的工資。（問：公司規定每天工時為何？）

有點忘記，就是正常的，但忘記幾點到幾點，一天工作

八小時，中間好像有休息，但有點忘記了。（問：工作

那段時間有無加班過？加班費如何給與？）老闆那時沒

有要求我加班，那時我要重新學會計流程，所以有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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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如果我們對帳對不全的話，我會主動留下來把

帳對清楚，這個部分沒有算加班，應該是說當時跟老闆

在談工作時就有包含在內。（問：每月工資是有包含加

班的費用嗎？）我不是很確定，有點久了。（問：你印

象中公司有無提到如果要加班要先請公司同意才會給與

加班費？）沒有。（問：證人說任職時間是110年3至4

月，期間的加班都是自己主動的嗎？）對，因為帳對不

上，是我自己主動的，沒有請過加班費。」等語（見本

院卷㈠第396、397頁）。按證人江宜庭任職於被告凱譯

紗公司之期間僅一個月，對其薪水32,000元是否包括加

班費其本人已無法確定，該證詞不能為有利於被告之認

定。

　　　⑵被告凱譯紗公司又主張：原告之薪資單中「其他津貼」

及「工作獎金」即是薪資總括制中加班費名目之替代，

另被告經勞資會議通過可將加班時數上限訂為54小時，

並提出被證8被告公司第一屆第一次勞資議記錄為證

（見本院卷㈠第427-430頁）。查原告的薪資單中固然

有「底薪」、「其他津貼」及「工作獎金」等名目，惟

「其他津貼」及「工作獎金」即為加班費之替代名目一

節，並無證據足資證明。又被告公司第一屆第一次勞資

議記錄之討論事項㈣第四案，燈光師加班、調任、公休

日上班補休事宜協商，被告凱譯紗公司固然在會中說

明，依據勞基法之規定，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

超過54小時，每三個月不得超過138小時，被告公司將

視實際需要，並經員工同意後進行調整。該延長工作時

間要如何計算工資，未於會中討論，上開會議紀錄不能

證明兩造約定薪資中已包含每月54小時之加班費。此

外，被告凱譯紗公司未能舉證證明系爭勞動契約採薪資

總括制，其主張自無可採。

　　　⑶被告凱譯紗公司又抗辯，依被告公司之工作規則，須經

權責主管核准後，加班人員憑以加班，原告既未經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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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不得請求加班費云云，並提出工作規則、被告公

司內網截圖可稽為證（被證10，見本院卷㈠第491-510

頁、第377頁）。查被告凱譯紗公司之工作規則第23條

規定：「本公司依第二十二條（指延長工作時間）辦理

後，因工作需要加班時，加班人員應填寫『加班單』，

經權責主管核准後交加班人員憑以加班。」等語，雖被

告主張該工作規則係兩造間系爭勞動契約之一部分，惟

被證7檔案修改日期為「2021年8月12日」，在原告110

年4月6日離職之後，自不得以此作為原告在職期間僱傭

契約之一部分。另證人江宜庭在原告離職後接替原告之

工作，其亦不知悉被告凱譯紗公司有加班前要取得公司

主管核准後才給予加班費之規則（見本院卷㈠第397

頁），難認被告抗辯為真實。此外，被告未能舉證證

明，上開工作規則為兩造間系爭勞動契約之一部分，被

告抗辯原告未填寫加班單，不能領取加班費云云即無可

採。

　　　⑷被告凱譯紗公司又抗辯，原告之工作彈性自由，且疫情

期間婚紗業業績不佳，應無加班之必要云云。然查，依

據原告任職期間打卡明細，原告確實有如附表四、五所

示之加班時間，雖原告任職期間經歷新冠疫情，然婚紗

業因疫情業績不佳而需積極拓展業務而延長工時，非無

可能。原告既在二次打卡之間在公司上班，自應推定係

處理公務，被告抗辯無加班必要云云自無可採。

　　⒊綜上，原告有如附表附表四、五（見補字卷第91-125頁）

之平日加班時間、假日加班時間，應可採信，則原告請求

被告給付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

（含休假日加班費、國定假日、例假日加班費）均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六）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工資

39,145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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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

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

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

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

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

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1條第2 項第1 款第1、2

目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其自106年8月23日受僱於被告凱譯紗公司，迄離職日

110年4月6日，依法有34日特別休假等情，為被告所不爭

執，被告惟抗辯：被告凱譯紗公司會將特休未休畢之特休

假轉換為現金後，擇日給付員工云云，並提出證人陳代

璇、戴于翔、邱瑞華於本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案件之

證詞為證。經查，證人即被告凱譯紗公司前員工陳代璇證

稱：「（問：妳是107年到現在都有任職，勞工工作會有

特休假，妳自己有無在請特休假？ ）有。（問：妳自己

知道勞基法會付與妳每一年幾天的特休假，妳自己會算或

門市部門會算給妳，妳當年度有幾天的特休？妳的權利妳

是否知道？）我知道。（問：妳都會休完還是休不完？

）不會休完。（問：當妳不會休完時，公司是否會換錢給

妳？ ）會 。（問：公司通常是在何時結算？）實際時間

我不清楚，但都有領到。」；證人戴于翔證稱：「（問：

你本身有無特休假？）有。（問：你現在已經任職6年左

右，依照勞基法你每年都有自己的特別休假，你特休假都

休完還是休不完？）沒有休完會補現金給我。（問：沒休

完公司折算現金給你們，通常是在何時，比如1年的年

終，還是在過年時還是什麼時候會算現金給你？）沒有特

別印象。」；證人邱瑞華證稱：「（問：從任職到現在，

依照勞基法規定，你現在已經任職了 6年左右，你每一年

會有自己的特休假，你自己有無特休未休的情況？）特休

都換錢。…（問：公司特休未休換錢，是匯款給你還是拿

現金給你？」現金」等語，此有被告提出上開證人於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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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112年4月20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

按（見本院卷㈠第144-169頁）。惟同樣為被告凱譯紗公

司之前員工王湘如亦到庭證稱：「（問：妳在被告凱譯紗

婚紗有限公司任職期間，有無休過特休假或者領取特休、

未休的換現金？）沒有。」等語（見本院卷㈠第116

頁）。上開證人之證詞均僅能證明其個人有無特別休假及

有無將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換取工資，惟就本件原告是否有

特別休假及有無領取未休畢特別休假之工資之事實，未能

證明，尚難認被告抗辯原告已領取未休畢特別休假工資為

真正。從而，原告請求其自106年8月23日起迄110年4月6

日止，共34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工資39,145元（計算式見

補字卷第16頁），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原告主張：被告潘欣慈為被告凱譯紗公司登記負責人；被

告林俊男為被告凱譯紗公司之實質負責人，其等怠於注意

對於被告凱譯紗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勞基法未給付足額

工資，導致原告受有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

請求被告潘欣慈、林俊男就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

加班費213,358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與被告

凱譯紗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公司法第23條所謂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違

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係指公司負責人於執行公司業務

時，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

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權利者，始屬相當。而所

謂「業務」，係指公司負責人處理有關公司之事務而言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64年度法律座談會民事類第53

號研討結果參照）。又對受僱人負給付資遣費、預告工

資、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義務者為公司，公司未

為給付，僅受僱人因此取得對公司有給付請求權，非謂公

司負責人即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再者，受僱人之債

權得否受償，繫乎公司之清償能力，公司之財產始為受僱

人債權之總擔保，縱財務困難而停工歇業，亦難認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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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執行其負責人職務有違反法令或故意、過失不法侵

害受僱人請領資遣費、預告工資、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

工資權利之行為。則受僱人本於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

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公司負責人應與公司連帶負損

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581

號、95年度台上字第290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前述項目與金額，已如

前述，惟原告與潘欣慈、林俊男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被

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之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係基於其與原告間勞動契約所負之給付義務，而非侵權行

為法律關係之給付義務，縱被告凱譯紗公司未依勞基法規

定而為給付，亦屬債務不履行之問題，核與公司法第23條

第2項規定之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之要件不符，無適

用之餘地。準此，原告主張潘欣慈、林俊男依公司法第23

條第2項規定，就原告之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

費213,358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與被告凱譯

紗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凱譯紗公司應提繳44,112元至原告

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及給付原告463,072

元（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特休未

休折算工資39,1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

月30日起（見本院卷㈠第29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第一、二項係法院就勞工即原告之請求為雇主即被告

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

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本

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為贅論，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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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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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46號
原      告  劉嘉享  
訴訟代理人  林怡伶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潘欣慈  
被      告  林俊男  
前列三人
訴訟代理人  楊博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應提繳新臺幣44,112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63,272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89，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凱譯紗婚絲有限公司如分別以新臺幣44,112元、新臺幣463,27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提撥新臺幣（下同）44,112元勞工退休金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㈡被告應給付原告527,38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嗣於訴狀送達後，於民國113年1月25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為：㈠被告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下稱凱譯紗公司）應提撥44,112元勞工退休金至原告退休金個人專戶。㈡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64,113元，被告三人應連帶給付原告463,272元整，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見本院卷㈠第267頁）。核原告上開所為聲明之變更，係就原告、被告凱譯紗公司間僱傭關係之同一基礎事實為請求，揆諸前開說明，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106年8月23日起至110年4月6日止，受僱於被告凱譯紗公司，自106年8月23日起至109年間擔任網路行銷部網路行銷人員及網路部主任，負責被告凱譯紗公司網路行銷及庶務事項，並自109年8月7日起擔任網路行銷人員兼任會計部會計出納，同時負責網路行銷及公司會計出納事項；表定工作時間為8小時（下稱系爭勞動契約）。
（二）原告、被告凱譯紗公司原約定原告休假日為每周日，然被告凱譯紗於原告在職期間，以各種名目緣由要求原告需於周日出勤處理公司事務，平日亦曾時常於下班時間甚或半夜致電予原告，要求原告需立即處理公司事務。原告見公司多次就其要求確實給予休假時間，並就加班時間依法給予加班費等均未有積極作為，原告遂於110年4月6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然原告於離職後查詢其勞工保險投保狀況後發現，被告凱譯紗公司於原告任職期間竟未據實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並未依實領薪資提撥勞工退金，是以被告有諸多違反勞動契約及法令之行為。
（三）依據原告與被告凱譯紗公司之系爭勞動契約，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下列款項：
　　⒈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計算方式如附表三，見本院112年度勞補字第18號卷第89、90頁，下稱補字卷）。
　　⒉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計算方式如附表四、五，見補字卷第91-125頁）。
　　⒊資遣費64,113元。
（四）被告潘欣慈為被告凱譯紗公司登記負責人；被告林俊男為被告凱譯紗公司之實質負責人，其等怠於注意對於被告凱譯紗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未給付足額工資，致原告受有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被告潘欣慈、林俊男就前述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以上共463,272元應與被告凱譯紗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
（五）聲明：
　　⒈被告凱譯紗公司應提撥44,112元勞工退休金至原告退休金個人專戶。
　　⒉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64,113元，被告三人應連帶給付原告463,272元整，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抗辯：
（一）原告請求平日加班費210,769元部分：
　　⒈依《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23條【被證10】：「本公司依第二十二條辦理後，因工作需要加班時，加班人員應填寫『加班單』，經權責主管核准後交加班人員憑以加班。」可知被告公司設置有加班申請制，如未有經權責主管核准即自行加班，應不可作為申請加班費之依據。
　　⒉查原告僅係主張「平日亦曾時常於下班時間甚或半夜致電予原告，要求原告需立即處理公司事務」，或是「每日實際工作時間扣除休息時間，每工作日均逾法定工作時數而有超時加班1小時之情」，惟被告是否有於下班時間或半夜致電予原告之事實？每日超時加班1小時是否因個人之工作習慣、能力、時間安排及態度等多項因素所導致延長工時？皆未見其他舉證，被告又設置有加班申請制，原告身為被告公司之會計人員，自不得諉為不知有該制度之設計，是其未使用加班申請制，自不得事後以單純有超過正常工時之打卡時間，而得主張有加班事實並得請求加班費。　　　　　　　　　
（二）原告請求假日加班費213,358元部分：
　　　查原告薪資單中有「底薪」、「其他津貼」及「工作獎金」，原告早已在任職時經由負責人告知「其他津貼」及「工作獎金」為事先給付之加班費總額，故事後每個月不會再另外給付加班費，且原告也未曾在任職中反應過加班費，除非已有超越原先議定之法定時數，才會另外給付加班津貼，故原告應不得更行請求例、休假日及備勤等工資。　　　　
（三）就原告請求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部分：
　　　被告既已採取薪資總括制，自應就不足額部分補足，故就原告主張「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 元至原告退休金個人專戶」部分，不爭執。 
（四）就原告請求「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部分：查本院另案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給付薪資案，即顏信緯提告被告凱譯紗公司給付薪資案中，證人即被告公司員工陳代璇、戴于翔皆，皆證述【被證3】被告公司會將特休未休畢之特休假轉換為現金後，擇日給付予該員工，故原告僅單純主張自己未曾使用特休，而欲主張得請求該部分之工資，應無理由。　　　　　　
（五）就原告請求資遣費64,113元部分，查就原告請求「資遣費64,113元」部分：查原告為自行離職，此部分已有原證三服務證明書備註欄位可稽，且原告於另案即臺南地檢署（公股）110年度他字第3782號之訊問筆錄内亦自承其為自行離職，自不得向原告請求資遣費。
（六）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其自106年8月23日起至110年4月6日止，受僱於被告凱譯紗公司，自106年8月23日起至109年間擔任網路行銷部網路行銷人員及網路部主任，負責被告凱譯紗公司網路行銷及庶務事項；並自109年8月7日起擔任網路行銷人員兼任會計部會計出納，同時負責網路行銷及公司會計出納事項；表定工作時間為8小時等情，業據提出原證3服務證明暨名片、原證4原告任職期間月打卡明細表、原證6原告任職期間每月工資明細表為證（見補字卷第37-28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㈠第297、298頁），此部分應可認定為真正。
（二）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未依法據實提撥勞工退休金而有違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未依勞基法為例假日休假及休息時間，及特休假未依法給付加班費而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事由，原告於110年4月6日終止兩造系爭勞動契約，是否屬實？經查：
　　⒈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與被告凱譯紗公司間之系爭勞動契約於110年4月6日終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主張終止之原因以原告以被告凱譯紗公司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為由，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經查：
　　　⑴原告為自願離職，此有原告提出之服務證明書所載明（見補字卷第37頁）。
　　　⑵關於原告離職之經過，業經證人江宜庭到庭證稱：「（問：在任職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是否知道有一位劉嘉享？）知道，他是教我的會計。（問：你任職過程中，是否知道他離職的事情？）我知道，好像就是因為他要離職，所以公司要找壹個新的會計，我才會過去上班。（問：是否知道他離職的狀況？是主動離職或公司資遣？）…他好像提前離職，他好像原本要做到四月多，可是那時他離職那天好像他出去外面接了電話，他就進來開始收自己的東西說他要走了，我們就問他發生什麼事情，他就說老闆不相信他，所以他不想再做下去。」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7、398頁），其證詞與原告主張不符，不能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⑶再查，被告林俊男對訴外人顏瑋信提起妨害秘密之刑事告訴，原告曾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偵查時到庭做證，證稱：「林俊男是我前公司的老闆，顏信緯是之前的同事，顏信緯比我早離職，我於110年4月初離職。」等語，此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2855號偵查卷宗核閱無誤（見該卷第215頁），原告未提及係因被告凱譯紗公司未給付工作報酬，或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而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⑷又查，原告於離職一年後之111年4月25日與被告凱譯紗公司進行調解，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250,000元、未據實申報勞保之退休金50,000元，此有原告提出之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暨調解紀錄可按（見補字卷第19-22頁），亦未提及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原因。
　　⒊綜上，原告於本件訴訟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未依法據實提撥勞工退休金，未依勞基法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未休特休假工資，而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事由，原告方110年4月6日終止兩造終止系爭契約，然又稱「原告於離職後查詢其勞工保險投保狀況後發現，被告公司於原告任職期間竟未據實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並未其依實領薪資為級距提撥勞工退金」（見補字卷第12頁），又稱「110年間，被告林俊男要求原告擔任被告公司之形式負責人，原告擔憂法律爭議問題而不願提供其名義，後續遭被告林俊男威脅，原告無法接受被告林俊男之處置，故而離職。」（見本院卷㈠第443頁），前後主張不一。而由前述證人江宜庭之證詞，及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時未主張依勞基法相關規定終止僱傭契約及請求資遣費，自難推認原告在110年4月6日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事由而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僅能認原告係自請離職之意，其意思表示到達被告凱譯紗公司，經被告凱譯紗公司承諾，出具服務證明書（見補字卷第37頁）而生系爭勞動契約終止之效果。原告主張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於110年4月6日終止系爭契約，為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應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計算方式如附表三，見補字卷第89、90頁），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未原告提撥足額之退休金，被告應補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此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㈠第319頁），原告之主張堪可採信。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提撥44,112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資遣費64,113元， 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資遣費之請求，係以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或勞工依同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時，始有其適用，此觀勞基法第16條、第17條之規定自明。
　　⒉經查，原告主張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為不可採，經本院認定如前，兩造係合意終止雙方之系爭勞動契約。原告既係自行請辭獲准，不符合上開請求資遣費之要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64,113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計算方式如附表四、五，見補字卷第91-125頁），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⑴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⑵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定有明文。
　　⒉原告、被告凱譯紗公司間之系爭勞動契約，表定工作時間為8小時，此為兩造所不爭執。雖被告凱譯紗公司抗辯系爭勞動契約為薪資總括制，且依被告公司之工作規則，採經權責主管核准後，加班人員憑以加班，原告未經核准，不得請求加班費云云。經查：
　　　⑴被告凱譯紗公司主張原告之薪資為總括制，原告只有在每週平日及假日延長工作超過54小時後，才算加班，以此計算原告得請求之加班費為125,214元（被證10，見本院卷㈠第511-519頁），並聲請由員工江宜庭作證。經查，江宜庭到庭證：「（問：是否曾經任職過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對，期間是110年3月至110年4月中，大概工作壹個月的時間。（問：到被告公司任職時，何人面試？）老闆林先生，名字不知道。（問：當時應徵什麼工作？）會計，每月薪水三萬二、壹個月休假六天。（問：若該六天假沒有休，如何處理？）印象中會給休假時間的工資。（問：公司規定每天工時為何？）有點忘記，就是正常的，但忘記幾點到幾點，一天工作八小時，中間好像有休息，但有點忘記了。（問：工作那段時間有無加班過？加班費如何給與？）老闆那時沒有要求我加班，那時我要重新學會計流程，所以有時教我的人，如果我們對帳對不全的話，我會主動留下來把帳對清楚，這個部分沒有算加班，應該是說當時跟老闆在談工作時就有包含在內。（問：每月工資是有包含加班的費用嗎？）我不是很確定，有點久了。（問：你印象中公司有無提到如果要加班要先請公司同意才會給與加班費？）沒有。（問：證人說任職時間是110年3至4月，期間的加班都是自己主動的嗎？）對，因為帳對不上，是我自己主動的，沒有請過加班費。」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6、397頁）。按證人江宜庭任職於被告凱譯紗公司之期間僅一個月，對其薪水32,000元是否包括加班費其本人已無法確定，該證詞不能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⑵被告凱譯紗公司又主張：原告之薪資單中「其他津貼」及「工作獎金」即是薪資總括制中加班費名目之替代，另被告經勞資會議通過可將加班時數上限訂為54小時，並提出被證8被告公司第一屆第一次勞資議記錄為證（見本院卷㈠第427-430頁）。查原告的薪資單中固然有「底薪」、「其他津貼」及「工作獎金」等名目，惟「其他津貼」及「工作獎金」即為加班費之替代名目一節，並無證據足資證明。又被告公司第一屆第一次勞資議記錄之討論事項㈣第四案，燈光師加班、調任、公休日上班補休事宜協商，被告凱譯紗公司固然在會中說明，依據勞基法之規定，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54小時，每三個月不得超過138小時，被告公司將視實際需要，並經員工同意後進行調整。該延長工作時間要如何計算工資，未於會中討論，上開會議紀錄不能證明兩造約定薪資中已包含每月54小時之加班費。此外，被告凱譯紗公司未能舉證證明系爭勞動契約採薪資總括制，其主張自無可採。
　　　⑶被告凱譯紗公司又抗辯，依被告公司之工作規則，須經權責主管核准後，加班人員憑以加班，原告既未經主管核准，不得請求加班費云云，並提出工作規則、被告公司內網截圖可稽為證（被證10，見本院卷㈠第491-510頁、第377頁）。查被告凱譯紗公司之工作規則第23條規定：「本公司依第二十二條（指延長工作時間）辦理後，因工作需要加班時，加班人員應填寫『加班單』，經權責主管核准後交加班人員憑以加班。」等語，雖被告主張該工作規則係兩造間系爭勞動契約之一部分，惟被證7檔案修改日期為「2021年8月12日」，在原告110年4月6日離職之後，自不得以此作為原告在職期間僱傭契約之一部分。另證人江宜庭在原告離職後接替原告之工作，其亦不知悉被告凱譯紗公司有加班前要取得公司主管核准後才給予加班費之規則（見本院卷㈠第397頁），難認被告抗辯為真實。此外，被告未能舉證證明，上開工作規則為兩造間系爭勞動契約之一部分，被告抗辯原告未填寫加班單，不能領取加班費云云即無可採。
　　　⑷被告凱譯紗公司又抗辯，原告之工作彈性自由，且疫情期間婚紗業業績不佳，應無加班之必要云云。然查，依據原告任職期間打卡明細，原告確實有如附表四、五所示之加班時間，雖原告任職期間經歷新冠疫情，然婚紗業因疫情業績不佳而需積極拓展業務而延長工時，非無可能。原告既在二次打卡之間在公司上班，自應推定係處理公務，被告抗辯無加班必要云云自無可採。
　　⒊綜上，原告有如附表附表四、五（見補字卷第91-125頁）之平日加班時間、假日加班時間，應可採信，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含休假日加班費、國定假日、例假日加班費）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1條第2 項第1 款第1、2 目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其自106年8月23日受僱於被告凱譯紗公司，迄離職日110年4月6日，依法有34日特別休假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被告惟抗辯：被告凱譯紗公司會將特休未休畢之特休假轉換為現金後，擇日給付員工云云，並提出證人陳代璇、戴于翔、邱瑞華於本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案件之證詞為證。經查，證人即被告凱譯紗公司前員工陳代璇證稱：「（問：妳是107年到現在都有任職，勞工工作會有特休假，妳自己有無在請特休假？ ）有。（問：妳自己知道勞基法會付與妳每一年幾天的特休假，妳自己會算或門市部門會算給妳，妳當年度有幾天的特休？妳的權利妳是否知道？）我知道。（問：妳都會休完還是休不完？ ）不會休完。（問：當妳不會休完時，公司是否會換錢給妳？ ）會 。（問：公司通常是在何時結算？）實際時間我不清楚，但都有領到。」；證人戴于翔證稱：「（問：你本身有無特休假？）有。（問：你現在已經任職6年左右，依照勞基法你每年都有自己的特別休假，你特休假都休完還是休不完？）沒有休完會補現金給我。（問：沒休完公司折算現金給你們，通常是在何時，比如1年的年終，還是在過年時還是什麼時候會算現金給你？）沒有特別印象。」；證人邱瑞華證稱：「（問：從任職到現在，依照勞基法規定，你現在已經任職了 6年左右，你每一年會有自己的特休假，你自己有無特休未休的情況？）特休都換錢。…（問：公司特休未休換錢，是匯款給你還是拿現金給你？」現金」等語，此有被告提出上開證人於本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112年4月20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㈠第144-169頁）。惟同樣為被告凱譯紗公司之前員工王湘如亦到庭證稱：「（問：妳在被告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任職期間，有無休過特休假或者領取特休、未休的換現金？）沒有。」等語（見本院卷㈠第116頁）。上開證人之證詞均僅能證明其個人有無特別休假及有無將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換取工資，惟就本件原告是否有特別休假及有無領取未休畢特別休假之工資之事實，未能證明，尚難認被告抗辯原告已領取未休畢特別休假工資為真正。從而，原告請求其自106年8月23日起迄110年4月6日止，共34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工資39,145元（計算式見補字卷第16頁），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原告主張：被告潘欣慈為被告凱譯紗公司登記負責人；被告林俊男為被告凱譯紗公司之實質負責人，其等怠於注意對於被告凱譯紗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勞基法未給付足額工資，導致原告受有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潘欣慈、林俊男就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與被告凱譯紗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公司法第23條所謂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係指公司負責人於執行公司業務時，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權利者，始屬相當。而所謂「業務」，係指公司負責人處理有關公司之事務而言（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64年度法律座談會民事類第53號研討結果參照）。又對受僱人負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義務者為公司，公司未為給付，僅受僱人因此取得對公司有給付請求權，非謂公司負責人即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再者，受僱人之債權得否受償，繫乎公司之清償能力，公司之財產始為受僱人債權之總擔保，縱財務困難而停工歇業，亦難認公司之負責人執行其負責人職務有違反法令或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受僱人請領資遣費、預告工資、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權利之行為。則受僱人本於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公司負責人應與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581號、95年度台上字第290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前述項目與金額，已如前述，惟原告與潘欣慈、林俊男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之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係基於其與原告間勞動契約所負之給付義務，而非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之給付義務，縱被告凱譯紗公司未依勞基法規定而為給付，亦屬債務不履行之問題，核與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之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之要件不符，無適用之餘地。準此，原告主張潘欣慈、林俊男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就原告之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與被告凱譯紗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凱譯紗公司應提繳44,112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及給付原告463,072元（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30日起（見本院卷㈠第29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第一、二項係法院就勞工即原告之請求為雇主即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本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為贅論，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46號
原      告  劉嘉享  
訴訟代理人  林怡伶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潘欣慈  
被      告  林俊男  
前列三人
訴訟代理人  楊博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應提繳新臺幣44,112元至原告於勞
    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63,272元，及
    自民國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89，餘由原
    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凱譯紗婚絲有限公司如
    分別以新臺幣44,112元、新臺幣463,27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提撥新臺幣（下同）44,112元勞工退休金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㈡被告應給付原告527,38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嗣於訴狀送達後，於民國113年1月25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為：㈠被告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下稱凱譯紗公司）應提撥44,112元勞工退休金至原告退休金個人專戶。㈡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64,113元，被告三人應連帶給付原告463,272元整，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見本院卷㈠第267頁）。核原告上開所為聲明之變更，係就原告、被告凱譯紗公司間僱傭關係之同一基礎事實為請求，揆諸前開說明，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106年8月23日起至110年4月6日止，受僱於被告凱
      譯紗公司，自106年8月23日起至109年間擔任網路行銷部
      網路行銷人員及網路部主任，負責被告凱譯紗公司網路行
      銷及庶務事項，並自109年8月7日起擔任網路行銷人員兼
      任會計部會計出納，同時負責網路行銷及公司會計出納事
      項；表定工作時間為8小時（下稱系爭勞動契約）。
（二）原告、被告凱譯紗公司原約定原告休假日為每周日，然被
      告凱譯紗於原告在職期間，以各種名目緣由要求原告需於
      周日出勤處理公司事務，平日亦曾時常於下班時間甚或半
      夜致電予原告，要求原告需立即處理公司事務。原告見公
      司多次就其要求確實給予休假時間，並就加班時間依法給
      予加班費等均未有積極作為，原告遂於110年4月6日終止
      系爭勞動契約。然原告於離職後查詢其勞工保險投保狀況
      後發現，被告凱譯紗公司於原告任職期間竟未據實為原告
      投保勞工保險，並未依實領薪資提撥勞工退金，是以被告
      有諸多違反勞動契約及法令之行為。
（三）依據原告與被告凱譯紗公司之系爭勞動契約，被告凱譯紗
      公司應給付原告下列款項：
　　⒈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計
      算方式如附表三，見本院112年度勞補字第18號卷第89、9
      0頁，下稱補字卷）。
　　⒉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特休未休
      折算工資39,145元（計算方式如附表四、五，見補字卷第
      91-125頁）。
　　⒊資遣費64,113元。
（四）被告潘欣慈為被告凱譯紗公司登記負責人；被告林俊男為
      被告凱譯紗公司之實質負責人，其等怠於注意對於被告凱
      譯紗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未給付足額工資，致原告受有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
      項規定，被告潘欣慈、林俊男就前述平日加班費210,769
      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
      ，以上共463,272元應與被告凱譯紗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
      。
（五）聲明：
　　⒈被告凱譯紗公司應提撥44,112元勞工退休金至原告退休金
      個人專戶。
　　⒉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64,113元，被告三人應連帶給
      付原告463,272元整，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抗辯：
（一）原告請求平日加班費210,769元部分：
　　⒈依《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23條【被證10】：「
      本公司依第二十二條辦理後，因工作需要加班時，加班人
      員應填寫『加班單』，經權責主管核准後交加班人員憑以加
      班。」可知被告公司設置有加班申請制，如未有經權責主
      管核准即自行加班，應不可作為申請加班費之依據。
　　⒉查原告僅係主張「平日亦曾時常於下班時間甚或半夜致電
      予原告，要求原告需立即處理公司事務」，或是「每日實
      際工作時間扣除休息時間，每工作日均逾法定工作時數而
      有超時加班1小時之情」，惟被告是否有於下班時間或半
      夜致電予原告之事實？每日超時加班1小時是否因個人之
      工作習慣、能力、時間安排及態度等多項因素所導致延長
      工時？皆未見其他舉證，被告又設置有加班申請制，原告
      身為被告公司之會計人員，自不得諉為不知有該制度之設
      計，是其未使用加班申請制，自不得事後以單純有超過正
      常工時之打卡時間，而得主張有加班事實並得請求加班費
      。　　　　　　　　　
（二）原告請求假日加班費213,358元部分：
　　　查原告薪資單中有「底薪」、「其他津貼」及「工作獎金
      」，原告早已在任職時經由負責人告知「其他津貼」及「
      工作獎金」為事先給付之加班費總額，故事後每個月不會
      再另外給付加班費，且原告也未曾在任職中反應過加班費
      ，除非已有超越原先議定之法定時數，才會另外給付加班
      津貼，故原告應不得更行請求例、休假日及備勤等工資。
      　　　　
（三）就原告請求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
      人專戶部分：
　　　被告既已採取薪資總括制，自應就不足額部分補足，故就
      原告主張「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 元至原告退休金個人
      專戶」部分，不爭執。 
（四）就原告請求「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部分：查本院
      另案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給付薪資案，即顏信緯提告被
      告凱譯紗公司給付薪資案中，證人即被告公司員工陳代璇
      、戴于翔皆，皆證述【被證3】被告公司會將特休未休畢
      之特休假轉換為現金後，擇日給付予該員工，故原告僅單
      純主張自己未曾使用特休，而欲主張得請求該部分之工資
      ，應無理由。　　　　　　
（五）就原告請求資遣費64,113元部分，查就原告請求「資遣費
      64,113元」部分：查原告為自行離職，此部分已有原證三
      服務證明書備註欄位可稽，且原告於另案即臺南地檢署（
      公股）110年度他字第3782號之訊問筆錄内亦自承其為自
      行離職，自不得向原告請求資遣費。
（六）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其自106年8月23日起至110年4月6日止，受僱於
      被告凱譯紗公司，自106年8月23日起至109年間擔任網路
      行銷部網路行銷人員及網路部主任，負責被告凱譯紗公司
      網路行銷及庶務事項；並自109年8月7日起擔任網路行銷
      人員兼任會計部會計出納，同時負責網路行銷及公司會計
      出納事項；表定工作時間為8小時等情，業據提出原證3服
      務證明暨名片、原證4原告任職期間月打卡明細表、原證6
      原告任職期間每月工資明細表為證（見補字卷第37-28頁
      ），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㈠第297、298頁），此
      部分應可認定為真正。
（二）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未依法據實提撥勞工退休金而
      有違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未依勞基法為例假日休假
      及休息時間，及特休假未依法給付加班費而有勞基法第14
      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事由，原告於110年4月6日終止兩
      造系爭勞動契約，是否屬實？經查：
　　⒈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
      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
      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
      款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
      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
      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
      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尚有疵累，亦
      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與被告凱譯紗公司間之系爭勞動
      契約於110年4月6日終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主張
      終止之原因以原告以被告凱譯紗公司有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5、6款為由，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然為被告所否認，
      則原告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經查：
　　　⑴原告為自願離職，此有原告提出之服務證明書所載明（
        見補字卷第37頁）。
　　　⑵關於原告離職之經過，業經證人江宜庭到庭證稱：「（
        問：在任職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是否知道有一位劉嘉
        享？）知道，他是教我的會計。（問：你任職過程中，
        是否知道他離職的事情？）我知道，好像就是因為他要
        離職，所以公司要找壹個新的會計，我才會過去上班。
        （問：是否知道他離職的狀況？是主動離職或公司資遣
        ？）…他好像提前離職，他好像原本要做到四月多，可
        是那時他離職那天好像他出去外面接了電話，他就進來
        開始收自己的東西說他要走了，我們就問他發生什麼事
        情，他就說老闆不相信他，所以他不想再做下去。」等
        語（見本院卷㈠第397、398頁），其證詞與原告主張不
        符，不能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⑶再查，被告林俊男對訴外人顏瑋信提起妨害秘密之刑事
        告訴，原告曾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偵查時到庭做證，
        證稱：「林俊男是我前公司的老闆，顏信緯是之前的同
        事，顏信緯比我早離職，我於110年4月初離職。」等語
        ，此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
        字第2855號偵查卷宗核閱無誤（見該卷第215頁），原
        告未提及係因被告凱譯紗公司未給付工作報酬，或違反
        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而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⑷又查，原告於離職一年後之111年4月25日與被告凱譯紗
        公司進行調解，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250,000元、未據
        實申報勞保之退休金50,000元，此有原告提出之臺南市
        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暨調解紀錄可按（見補
        字卷第19-22頁），亦未提及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原因
        。
　　⒊綜上，原告於本件訴訟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未依法據實提
      撥勞工退休金，未依勞基法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未休
      特休假工資，而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事
      由，原告方110年4月6日終止兩造終止系爭契約，然又稱
      「原告於離職後查詢其勞工保險投保狀況後發現，被告公
      司於原告任職期間竟未據實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並未其
      依實領薪資為級距提撥勞工退金」（見補字卷第12頁），
      又稱「110年間，被告林俊男要求原告擔任被告公司之形
      式負責人，原告擔憂法律爭議問題而不願提供其名義，後
      續遭被告林俊男威脅，原告無法接受被告林俊男之處置，
      故而離職。」（見本院卷㈠第443頁），前後主張不一。而
      由前述證人江宜庭之證詞，及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時未
      主張依勞基法相關規定終止僱傭契約及請求資遣費，自難
      推認原告在110年4月6日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
      之事由而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僅能認原告係自請離
      職之意，其意思表示到達被告凱譯紗公司，經被告凱譯紗
      公司承諾，出具服務證明書（見補字卷第37頁）而生系爭
      勞動契約終止之效果。原告主張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
      第5款、第6款規定，於110年4月6日終止系爭契約，為無
      理由。
（三）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應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元至
      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計算方式如附表三，見補字卷
      第89、90頁），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
      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
      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
      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
      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
      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
      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
      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
      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
      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
      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
      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
      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
      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未原告提撥足額之退休金，被告
      應補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此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㈠第319頁），原告之主張
      堪可採信。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提撥44,112元至原告設於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資遣費64,113元，
       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資遣費之請求，係以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
      ，或勞工依同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時，始有其適用，此
      觀勞基法第16條、第17條之規定自明。
　　⒉經查，原告主張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
      勞動契約為不可採，經本院認定如前，兩造係合意終止雙
      方之系爭勞動契約。原告既係自行請辭獲准，不符合上開
      請求資遣費之要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64,113元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平日加班費210,76
      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計算方式如附表四、五，見
      補字卷第91-125頁），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
      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⑴
      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
      分之1以上。⑵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
      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
      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
      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
      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
      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
      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
      1、2款、第2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定
      有明文。
　　⒉原告、被告凱譯紗公司間之系爭勞動契約，表定工作時間
      為8小時，此為兩造所不爭執。雖被告凱譯紗公司抗辯系
      爭勞動契約為薪資總括制，且依被告公司之工作規則，採
      經權責主管核准後，加班人員憑以加班，原告未經核准，
      不得請求加班費云云。經查：
　　　⑴被告凱譯紗公司主張原告之薪資為總括制，原告只有在
        每週平日及假日延長工作超過54小時後，才算加班，以
        此計算原告得請求之加班費為125,214元（被證10，見
        本院卷㈠第511-519頁），並聲請由員工江宜庭作證。經
        查，江宜庭到庭證：「（問：是否曾經任職過凱譯紗婚
        紗有限公司？）對，期間是110年3月至110年4月中，大
        概工作壹個月的時間。（問：到被告公司任職時，何人
        面試？）老闆林先生，名字不知道。（問：當時應徵什
        麼工作？）會計，每月薪水三萬二、壹個月休假六天。
        （問：若該六天假沒有休，如何處理？）印象中會給休
        假時間的工資。（問：公司規定每天工時為何？）有點
        忘記，就是正常的，但忘記幾點到幾點，一天工作八小
        時，中間好像有休息，但有點忘記了。（問：工作那段
        時間有無加班過？加班費如何給與？）老闆那時沒有要
        求我加班，那時我要重新學會計流程，所以有時教我的
        人，如果我們對帳對不全的話，我會主動留下來把帳對
        清楚，這個部分沒有算加班，應該是說當時跟老闆在談
        工作時就有包含在內。（問：每月工資是有包含加班的
        費用嗎？）我不是很確定，有點久了。（問：你印象中
        公司有無提到如果要加班要先請公司同意才會給與加班
        費？）沒有。（問：證人說任職時間是110年3至4月，
        期間的加班都是自己主動的嗎？）對，因為帳對不上，
        是我自己主動的，沒有請過加班費。」等語（見本院卷
        ㈠第396、397頁）。按證人江宜庭任職於被告凱譯紗公
        司之期間僅一個月，對其薪水32,000元是否包括加班費
        其本人已無法確定，該證詞不能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⑵被告凱譯紗公司又主張：原告之薪資單中「其他津貼」
        及「工作獎金」即是薪資總括制中加班費名目之替代，
        另被告經勞資會議通過可將加班時數上限訂為54小時，
        並提出被證8被告公司第一屆第一次勞資議記錄為證（
        見本院卷㈠第427-430頁）。查原告的薪資單中固然有「
        底薪」、「其他津貼」及「工作獎金」等名目，惟「其
        他津貼」及「工作獎金」即為加班費之替代名目一節，
        並無證據足資證明。又被告公司第一屆第一次勞資議記
        錄之討論事項㈣第四案，燈光師加班、調任、公休日上
        班補休事宜協商，被告凱譯紗公司固然在會中說明，依
        據勞基法之規定，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54
        小時，每三個月不得超過138小時，被告公司將視實際
        需要，並經員工同意後進行調整。該延長工作時間要如
        何計算工資，未於會中討論，上開會議紀錄不能證明兩
        造約定薪資中已包含每月54小時之加班費。此外，被告
        凱譯紗公司未能舉證證明系爭勞動契約採薪資總括制，
        其主張自無可採。
　　　⑶被告凱譯紗公司又抗辯，依被告公司之工作規則，須經
        權責主管核准後，加班人員憑以加班，原告既未經主管
        核准，不得請求加班費云云，並提出工作規則、被告公
        司內網截圖可稽為證（被證10，見本院卷㈠第491-510頁
        、第377頁）。查被告凱譯紗公司之工作規則第23條規
        定：「本公司依第二十二條（指延長工作時間）辦理後
        ，因工作需要加班時，加班人員應填寫『加班單』，經權
        責主管核准後交加班人員憑以加班。」等語，雖被告主
        張該工作規則係兩造間系爭勞動契約之一部分，惟被證
        7檔案修改日期為「2021年8月12日」，在原告110年4月
        6日離職之後，自不得以此作為原告在職期間僱傭契約
        之一部分。另證人江宜庭在原告離職後接替原告之工作
        ，其亦不知悉被告凱譯紗公司有加班前要取得公司主管
        核准後才給予加班費之規則（見本院卷㈠第397頁），難
        認被告抗辯為真實。此外，被告未能舉證證明，上開工
        作規則為兩造間系爭勞動契約之一部分，被告抗辯原告
        未填寫加班單，不能領取加班費云云即無可採。
　　　⑷被告凱譯紗公司又抗辯，原告之工作彈性自由，且疫情
        期間婚紗業業績不佳，應無加班之必要云云。然查，依
        據原告任職期間打卡明細，原告確實有如附表四、五所
        示之加班時間，雖原告任職期間經歷新冠疫情，然婚紗
        業因疫情業績不佳而需積極拓展業務而延長工時，非無
        可能。原告既在二次打卡之間在公司上班，自應推定係
        處理公務，被告抗辯無加班必要云云自無可採。
　　⒊綜上，原告有如附表附表四、五（見補字卷第91-125頁）
      之平日加班時間、假日加班時間，應可採信，則原告請求
      被告給付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
      含休假日加班費、國定假日、例假日加班費）均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六）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工資
      39,145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
      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
      ，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
      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
      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
      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1條第2 項第1 款第1、2 目分別定
      有明文。　
　　⒉原告其自106年8月23日受僱於被告凱譯紗公司，迄離職日1
      10年4月6日，依法有34日特別休假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
      ，被告惟抗辯：被告凱譯紗公司會將特休未休畢之特休假
      轉換為現金後，擇日給付員工云云，並提出證人陳代璇、
      戴于翔、邱瑞華於本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案件之證詞
      為證。經查，證人即被告凱譯紗公司前員工陳代璇證稱：
      「（問：妳是107年到現在都有任職，勞工工作會有特休
      假，妳自己有無在請特休假？ ）有。（問：妳自己知道
      勞基法會付與妳每一年幾天的特休假，妳自己會算或門市
      部門會算給妳，妳當年度有幾天的特休？妳的權利妳是否
      知道？）我知道。（問：妳都會休完還是休不完？ ）不
      會休完。（問：當妳不會休完時，公司是否會換錢給妳？
       ）會 。（問：公司通常是在何時結算？）實際時間我不
      清楚，但都有領到。」；證人戴于翔證稱：「（問：你本
      身有無特休假？）有。（問：你現在已經任職6年左右，
      依照勞基法你每年都有自己的特別休假，你特休假都休完
      還是休不完？）沒有休完會補現金給我。（問：沒休完公
      司折算現金給你們，通常是在何時，比如1年的年終，還
      是在過年時還是什麼時候會算現金給你？）沒有特別印象
      。」；證人邱瑞華證稱：「（問：從任職到現在，依照勞
      基法規定，你現在已經任職了 6年左右，你每一年會有自
      己的特休假，你自己有無特休未休的情況？）特休都換錢
      。…（問：公司特休未休換錢，是匯款給你還是拿現金給
      你？」現金」等語，此有被告提出上開證人於本院112年
      度重勞訴字第2號112年4月20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按（
      見本院卷㈠第144-169頁）。惟同樣為被告凱譯紗公司之前
      員工王湘如亦到庭證稱：「（問：妳在被告凱譯紗婚紗有
      限公司任職期間，有無休過特休假或者領取特休、未休的
      換現金？）沒有。」等語（見本院卷㈠第116頁）。上開證
      人之證詞均僅能證明其個人有無特別休假及有無將未休畢
      之特別休假換取工資，惟就本件原告是否有特別休假及有
      無領取未休畢特別休假之工資之事實，未能證明，尚難認
      被告抗辯原告已領取未休畢特別休假工資為真正。從而，
      原告請求其自106年8月23日起迄110年4月6日止，共34日
      未休畢之特別休假工資39,145元（計算式見補字卷第16頁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原告主張：被告潘欣慈為被告凱譯紗公司登記負責人；被
      告林俊男為被告凱譯紗公司之實質負責人，其等怠於注意
      對於被告凱譯紗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勞基法未給付足額
      工資，導致原告受有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
      請求被告潘欣慈、林俊男就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
      加班費213,358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與被告
      凱譯紗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公司法第23條所謂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違
      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係指公司負責人於執行公司業務
      時，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
      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權利者，始屬相當。而所
      謂「業務」，係指公司負責人處理有關公司之事務而言（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64年度法律座談會民事類第53號
      研討結果參照）。又對受僱人負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
      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義務者為公司，公司未為給
      付，僅受僱人因此取得對公司有給付請求權，非謂公司負
      責人即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再者，受僱人之債權得
      否受償，繫乎公司之清償能力，公司之財產始為受僱人債
      權之總擔保，縱財務困難而停工歇業，亦難認公司之負責
      人執行其負責人職務有違反法令或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受
      僱人請領資遣費、預告工資、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權利之行為。則受僱人本於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1
      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公司負責人應與公司連帶負損害賠
      償責任，即屬無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581號、95
      年度台上字第290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前述項目與金額，已如
      前述，惟原告與潘欣慈、林俊男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被
      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之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
      係基於其與原告間勞動契約所負之給付義務，而非侵權行
      為法律關係之給付義務，縱被告凱譯紗公司未依勞基法規
      定而為給付，亦屬債務不履行之問題，核與公司法第23條
      第2項規定之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之要件不符，無適
      用之餘地。準此，原告主張潘欣慈、林俊男依公司法第23
      條第2項規定，就原告之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
      費213,358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與被告凱譯
      紗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凱譯紗公司應提繳44,112元至原告
    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及給付原告463,072
    元（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特休未休
    折算工資39,1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
    30日起（見本院卷㈠第29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第一、二項係法院就勞工即原告之請求為雇主即被告
    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
    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本
    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為贅論，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46號
原      告  劉嘉享  
訴訟代理人  林怡伶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潘欣慈  
被      告  林俊男  
前列三人
訴訟代理人  楊博勛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應提繳新臺幣44,112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二、被告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63,272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負擔百分之89，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凱譯紗婚絲有限公司如分別以新臺幣44,112元、新臺幣463,27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㈠被告應提撥新臺幣（下同）44,112元勞工退休金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㈡被告應給付原告527,38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嗣於訴狀送達後，於民國113年1月25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聲明為：㈠被告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下稱凱譯紗公司）應提撥44,112元勞工退休金至原告退休金個人專戶。㈡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64,113元，被告三人應連帶給付原告463,272元整，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見本院卷㈠第267頁）。核原告上開所為聲明之變更，係就原告、被告凱譯紗公司間僱傭關係之同一基礎事實為請求，揆諸前開說明，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106年8月23日起至110年4月6日止，受僱於被告凱譯紗公司，自106年8月23日起至109年間擔任網路行銷部網路行銷人員及網路部主任，負責被告凱譯紗公司網路行銷及庶務事項，並自109年8月7日起擔任網路行銷人員兼任會計部會計出納，同時負責網路行銷及公司會計出納事項；表定工作時間為8小時（下稱系爭勞動契約）。
（二）原告、被告凱譯紗公司原約定原告休假日為每周日，然被告凱譯紗於原告在職期間，以各種名目緣由要求原告需於周日出勤處理公司事務，平日亦曾時常於下班時間甚或半夜致電予原告，要求原告需立即處理公司事務。原告見公司多次就其要求確實給予休假時間，並就加班時間依法給予加班費等均未有積極作為，原告遂於110年4月6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然原告於離職後查詢其勞工保險投保狀況後發現，被告凱譯紗公司於原告任職期間竟未據實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並未依實領薪資提撥勞工退金，是以被告有諸多違反勞動契約及法令之行為。
（三）依據原告與被告凱譯紗公司之系爭勞動契約，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下列款項：
　　⒈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計算方式如附表三，見本院112年度勞補字第18號卷第89、90頁，下稱補字卷）。
　　⒉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計算方式如附表四、五，見補字卷第91-125頁）。
　　⒊資遣費64,113元。
（四）被告潘欣慈為被告凱譯紗公司登記負責人；被告林俊男為被告凱譯紗公司之實質負責人，其等怠於注意對於被告凱譯紗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未給付足額工資，致原告受有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被告潘欣慈、林俊男就前述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以上共463,272元應與被告凱譯紗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
（五）聲明：
　　⒈被告凱譯紗公司應提撥44,112元勞工退休金至原告退休金個人專戶。
　　⒉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64,113元，被告三人應連帶給付原告463,272元整，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抗辯：
（一）原告請求平日加班費210,769元部分：
　　⒈依《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工作規則》第23條【被證10】：「本公司依第二十二條辦理後，因工作需要加班時，加班人員應填寫『加班單』，經權責主管核准後交加班人員憑以加班。」可知被告公司設置有加班申請制，如未有經權責主管核准即自行加班，應不可作為申請加班費之依據。
　　⒉查原告僅係主張「平日亦曾時常於下班時間甚或半夜致電予原告，要求原告需立即處理公司事務」，或是「每日實際工作時間扣除休息時間，每工作日均逾法定工作時數而有超時加班1小時之情」，惟被告是否有於下班時間或半夜致電予原告之事實？每日超時加班1小時是否因個人之工作習慣、能力、時間安排及態度等多項因素所導致延長工時？皆未見其他舉證，被告又設置有加班申請制，原告身為被告公司之會計人員，自不得諉為不知有該制度之設計，是其未使用加班申請制，自不得事後以單純有超過正常工時之打卡時間，而得主張有加班事實並得請求加班費。　　　　　　　　　
（二）原告請求假日加班費213,358元部分：
　　　查原告薪資單中有「底薪」、「其他津貼」及「工作獎金」，原告早已在任職時經由負責人告知「其他津貼」及「工作獎金」為事先給付之加班費總額，故事後每個月不會再另外給付加班費，且原告也未曾在任職中反應過加班費，除非已有超越原先議定之法定時數，才會另外給付加班津貼，故原告應不得更行請求例、休假日及備勤等工資。　　　　
（三）就原告請求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部分：
　　　被告既已採取薪資總括制，自應就不足額部分補足，故就原告主張「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 元至原告退休金個人專戶」部分，不爭執。 
（四）就原告請求「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部分：查本院另案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給付薪資案，即顏信緯提告被告凱譯紗公司給付薪資案中，證人即被告公司員工陳代璇、戴于翔皆，皆證述【被證3】被告公司會將特休未休畢之特休假轉換為現金後，擇日給付予該員工，故原告僅單純主張自己未曾使用特休，而欲主張得請求該部分之工資，應無理由。　　　　　　
（五）就原告請求資遣費64,113元部分，查就原告請求「資遣費64,113元」部分：查原告為自行離職，此部分已有原證三服務證明書備註欄位可稽，且原告於另案即臺南地檢署（公股）110年度他字第3782號之訊問筆錄内亦自承其為自行離職，自不得向原告請求資遣費。
（六）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其自106年8月23日起至110年4月6日止，受僱於被告凱譯紗公司，自106年8月23日起至109年間擔任網路行銷部網路行銷人員及網路部主任，負責被告凱譯紗公司網路行銷及庶務事項；並自109年8月7日起擔任網路行銷人員兼任會計部會計出納，同時負責網路行銷及公司會計出納事項；表定工作時間為8小時等情，業據提出原證3服務證明暨名片、原證4原告任職期間月打卡明細表、原證6原告任職期間每月工資明細表為證（見補字卷第37-28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㈠第297、298頁），此部分應可認定為真正。
（二）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未依法據實提撥勞工退休金而有違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未依勞基法為例假日休假及休息時間，及特休假未依法給付加班費而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事由，原告於110年4月6日終止兩造系爭勞動契約，是否屬實？經查：
　　⒈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與被告凱譯紗公司間之系爭勞動契約於110年4月6日終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告主張終止之原因以原告以被告凱譯紗公司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為由，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⒉經查：
　　　⑴原告為自願離職，此有原告提出之服務證明書所載明（見補字卷第37頁）。
　　　⑵關於原告離職之經過，業經證人江宜庭到庭證稱：「（問：在任職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是否知道有一位劉嘉享？）知道，他是教我的會計。（問：你任職過程中，是否知道他離職的事情？）我知道，好像就是因為他要離職，所以公司要找壹個新的會計，我才會過去上班。（問：是否知道他離職的狀況？是主動離職或公司資遣？）…他好像提前離職，他好像原本要做到四月多，可是那時他離職那天好像他出去外面接了電話，他就進來開始收自己的東西說他要走了，我們就問他發生什麼事情，他就說老闆不相信他，所以他不想再做下去。」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7、398頁），其證詞與原告主張不符，不能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⑶再查，被告林俊男對訴外人顏瑋信提起妨害秘密之刑事告訴，原告曾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偵查時到庭做證，證稱：「林俊男是我前公司的老闆，顏信緯是之前的同事，顏信緯比我早離職，我於110年4月初離職。」等語，此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2855號偵查卷宗核閱無誤（見該卷第215頁），原告未提及係因被告凱譯紗公司未給付工作報酬，或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而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⑷又查，原告於離職一年後之111年4月25日與被告凱譯紗公司進行調解，請求被告給付加班費250,000元、未據實申報勞保之退休金50,000元，此有原告提出之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暨調解紀錄可按（見補字卷第19-22頁），亦未提及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原因。
　　⒊綜上，原告於本件訴訟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未依法據實提撥勞工退休金，未依勞基法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工資、未休特休假工資，而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之事由，原告方110年4月6日終止兩造終止系爭契約，然又稱「原告於離職後查詢其勞工保險投保狀況後發現，被告公司於原告任職期間竟未據實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並未其依實領薪資為級距提撥勞工退金」（見補字卷第12頁），又稱「110年間，被告林俊男要求原告擔任被告公司之形式負責人，原告擔憂法律爭議問題而不願提供其名義，後續遭被告林俊男威脅，原告無法接受被告林俊男之處置，故而離職。」（見本院卷㈠第443頁），前後主張不一。而由前述證人江宜庭之證詞，及原告聲請勞資爭議調解時未主張依勞基法相關規定終止僱傭契約及請求資遣費，自難推認原告在110年4月6日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之事由而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僅能認原告係自請離職之意，其意思表示到達被告凱譯紗公司，經被告凱譯紗公司承諾，出具服務證明書（見補字卷第37頁）而生系爭勞動契約終止之效果。原告主張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於110年4月6日終止系爭契約，為無理由。
（三）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應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計算方式如附表三，見補字卷第89、90頁），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未原告提撥足額之退休金，被告應補提撥勞工退休金44,112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此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㈠第319頁），原告之主張堪可採信。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提撥44,112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四）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資遣費64,113元， 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資遣費之請求，係以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或勞工依同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時，始有其適用，此觀勞基法第16條、第17條之規定自明。
　　⒉經查，原告主張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為不可採，經本院認定如前，兩造係合意終止雙方之系爭勞動契約。原告既係自行請辭獲准，不符合上開請求資遣費之要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64,113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計算方式如附表四、五，見補字卷第91-125頁），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⑴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⑵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定有明文。
　　⒉原告、被告凱譯紗公司間之系爭勞動契約，表定工作時間為8小時，此為兩造所不爭執。雖被告凱譯紗公司抗辯系爭勞動契約為薪資總括制，且依被告公司之工作規則，採經權責主管核准後，加班人員憑以加班，原告未經核准，不得請求加班費云云。經查：
　　　⑴被告凱譯紗公司主張原告之薪資為總括制，原告只有在每週平日及假日延長工作超過54小時後，才算加班，以此計算原告得請求之加班費為125,214元（被證10，見本院卷㈠第511-519頁），並聲請由員工江宜庭作證。經查，江宜庭到庭證：「（問：是否曾經任職過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對，期間是110年3月至110年4月中，大概工作壹個月的時間。（問：到被告公司任職時，何人面試？）老闆林先生，名字不知道。（問：當時應徵什麼工作？）會計，每月薪水三萬二、壹個月休假六天。（問：若該六天假沒有休，如何處理？）印象中會給休假時間的工資。（問：公司規定每天工時為何？）有點忘記，就是正常的，但忘記幾點到幾點，一天工作八小時，中間好像有休息，但有點忘記了。（問：工作那段時間有無加班過？加班費如何給與？）老闆那時沒有要求我加班，那時我要重新學會計流程，所以有時教我的人，如果我們對帳對不全的話，我會主動留下來把帳對清楚，這個部分沒有算加班，應該是說當時跟老闆在談工作時就有包含在內。（問：每月工資是有包含加班的費用嗎？）我不是很確定，有點久了。（問：你印象中公司有無提到如果要加班要先請公司同意才會給與加班費？）沒有。（問：證人說任職時間是110年3至4月，期間的加班都是自己主動的嗎？）對，因為帳對不上，是我自己主動的，沒有請過加班費。」等語（見本院卷㈠第396、397頁）。按證人江宜庭任職於被告凱譯紗公司之期間僅一個月，對其薪水32,000元是否包括加班費其本人已無法確定，該證詞不能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⑵被告凱譯紗公司又主張：原告之薪資單中「其他津貼」及「工作獎金」即是薪資總括制中加班費名目之替代，另被告經勞資會議通過可將加班時數上限訂為54小時，並提出被證8被告公司第一屆第一次勞資議記錄為證（見本院卷㈠第427-430頁）。查原告的薪資單中固然有「底薪」、「其他津貼」及「工作獎金」等名目，惟「其他津貼」及「工作獎金」即為加班費之替代名目一節，並無證據足資證明。又被告公司第一屆第一次勞資議記錄之討論事項㈣第四案，燈光師加班、調任、公休日上班補休事宜協商，被告凱譯紗公司固然在會中說明，依據勞基法之規定，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54小時，每三個月不得超過138小時，被告公司將視實際需要，並經員工同意後進行調整。該延長工作時間要如何計算工資，未於會中討論，上開會議紀錄不能證明兩造約定薪資中已包含每月54小時之加班費。此外，被告凱譯紗公司未能舉證證明系爭勞動契約採薪資總括制，其主張自無可採。
　　　⑶被告凱譯紗公司又抗辯，依被告公司之工作規則，須經權責主管核准後，加班人員憑以加班，原告既未經主管核准，不得請求加班費云云，並提出工作規則、被告公司內網截圖可稽為證（被證10，見本院卷㈠第491-510頁、第377頁）。查被告凱譯紗公司之工作規則第23條規定：「本公司依第二十二條（指延長工作時間）辦理後，因工作需要加班時，加班人員應填寫『加班單』，經權責主管核准後交加班人員憑以加班。」等語，雖被告主張該工作規則係兩造間系爭勞動契約之一部分，惟被證7檔案修改日期為「2021年8月12日」，在原告110年4月6日離職之後，自不得以此作為原告在職期間僱傭契約之一部分。另證人江宜庭在原告離職後接替原告之工作，其亦不知悉被告凱譯紗公司有加班前要取得公司主管核准後才給予加班費之規則（見本院卷㈠第397頁），難認被告抗辯為真實。此外，被告未能舉證證明，上開工作規則為兩造間系爭勞動契約之一部分，被告抗辯原告未填寫加班單，不能領取加班費云云即無可採。
　　　⑷被告凱譯紗公司又抗辯，原告之工作彈性自由，且疫情期間婚紗業業績不佳，應無加班之必要云云。然查，依據原告任職期間打卡明細，原告確實有如附表四、五所示之加班時間，雖原告任職期間經歷新冠疫情，然婚紗業因疫情業績不佳而需積極拓展業務而延長工時，非無可能。原告既在二次打卡之間在公司上班，自應推定係處理公務，被告抗辯無加班必要云云自無可採。
　　⒊綜上，原告有如附表附表四、五（見補字卷第91-125頁）之平日加班時間、假日加班時間，應可採信，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含休假日加班費、國定假日、例假日加班費）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原告主張：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㈠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㈡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1條第2 項第1 款第1、2 目分別定有明文。　
　　⒉原告其自106年8月23日受僱於被告凱譯紗公司，迄離職日110年4月6日，依法有34日特別休假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被告惟抗辯：被告凱譯紗公司會將特休未休畢之特休假轉換為現金後，擇日給付員工云云，並提出證人陳代璇、戴于翔、邱瑞華於本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案件之證詞為證。經查，證人即被告凱譯紗公司前員工陳代璇證稱：「（問：妳是107年到現在都有任職，勞工工作會有特休假，妳自己有無在請特休假？ ）有。（問：妳自己知道勞基法會付與妳每一年幾天的特休假，妳自己會算或門市部門會算給妳，妳當年度有幾天的特休？妳的權利妳是否知道？）我知道。（問：妳都會休完還是休不完？ ）不會休完。（問：當妳不會休完時，公司是否會換錢給妳？ ）會 。（問：公司通常是在何時結算？）實際時間我不清楚，但都有領到。」；證人戴于翔證稱：「（問：你本身有無特休假？）有。（問：你現在已經任職6年左右，依照勞基法你每年都有自己的特別休假，你特休假都休完還是休不完？）沒有休完會補現金給我。（問：沒休完公司折算現金給你們，通常是在何時，比如1年的年終，還是在過年時還是什麼時候會算現金給你？）沒有特別印象。」；證人邱瑞華證稱：「（問：從任職到現在，依照勞基法規定，你現在已經任職了 6年左右，你每一年會有自己的特休假，你自己有無特休未休的情況？）特休都換錢。…（問：公司特休未休換錢，是匯款給你還是拿現金給你？」現金」等語，此有被告提出上開證人於本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112年4月20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㈠第144-169頁）。惟同樣為被告凱譯紗公司之前員工王湘如亦到庭證稱：「（問：妳在被告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任職期間，有無休過特休假或者領取特休、未休的換現金？）沒有。」等語（見本院卷㈠第116頁）。上開證人之證詞均僅能證明其個人有無特別休假及有無將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換取工資，惟就本件原告是否有特別休假及有無領取未休畢特別休假之工資之事實，未能證明，尚難認被告抗辯原告已領取未休畢特別休假工資為真正。從而，原告請求其自106年8月23日起迄110年4月6日止，共34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工資39,145元（計算式見補字卷第16頁），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原告主張：被告潘欣慈為被告凱譯紗公司登記負責人；被告林俊男為被告凱譯紗公司之實質負責人，其等怠於注意對於被告凱譯紗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勞基法未給付足額工資，導致原告受有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潘欣慈、林俊男就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與被告凱譯紗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是否有理由？經查：
　　⒈按公司法第23條所謂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係指公司負責人於執行公司業務時，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之權利者，始屬相當。而所謂「業務」，係指公司負責人處理有關公司之事務而言（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64年度法律座談會民事類第53號研討結果參照）。又對受僱人負給付資遣費、預告工資、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之義務者為公司，公司未為給付，僅受僱人因此取得對公司有給付請求權，非謂公司負責人即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再者，受僱人之債權得否受償，繫乎公司之清償能力，公司之財產始為受僱人債權之總擔保，縱財務困難而停工歇業，亦難認公司之負責人執行其負責人職務有違反法令或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受僱人請領資遣費、預告工資、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權利之行為。則受僱人本於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公司負責人應與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581號、95年度台上字第290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前述項目與金額，已如前述，惟原告與潘欣慈、林俊男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被告凱譯紗公司應給付原告之加班費及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係基於其與原告間勞動契約所負之給付義務，而非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之給付義務，縱被告凱譯紗公司未依勞基法規定而為給付，亦屬債務不履行之問題，核與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之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之要件不符，無適用之餘地。準此，原告主張潘欣慈、林俊男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就原告之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與被告凱譯紗公司負連帶清償之責，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凱譯紗公司應提繳44,112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及給付原告463,072元（平日加班費210,769元＋假日加班費213,358元＋特休未休折算工資39,1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30日起（見本院卷㈠第29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第一、二項係法院就勞工即原告之請求為雇主即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本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為贅論，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 記 官　高培馨


